ALY ¥ B RAE L
14 & 1 5 %9675

g

AL

Hr-

B 4 FapEARRGT
2RI A R
;,%;,; AR LIRS Fﬁ%%ﬁ
. v oIk

FAFEARGRFHEEZER > AR ARFIILEZY 3P T

R B B e

«-

- S HREREFREITER

SRR R f

=y AHAEEHRE
T9z2d

T RBEER
wEEEFEL o AN TEAEAD P IS PRAEFNRE
$3860F & A 0 ik R L B d H - @Rk

427, 1115 % Aot 4267 2 1L

ST VI

o REE

-~ RE2AR D GHREIDARIISEL? 11p e R A B EHRK:
@4 % (TR)HTHFA @37~ > Fivx By (%

#hE 5L 5 0000-0000 ~ 0000-0000) - % = A F3=p 113
E1711pA=2118# 1% 11p ok » &7 TR+~ 4 > JI4
o EEGOL DG TN P 2E Y R E LA I 4o s E
%0.5759% (B % &3+ 5 & 4151, 729%+0. 575% = 2. 29

5/)4‘%—”“*"1‘} et BB APE S Tl A A2 JIF 0 BHE
pMEHEALE L ENEE T2 F ”f‘
BB R K R RIIFE A 210 AZB6E P

F o R XIIFF A 2 ?ﬁiﬁé°§$%iﬁ$*@'

-



4277 [1p T AL ZGHE AL FH T AL
405,760~ ~ @21, 351~ » & 3-427, 111 % 41 4
’F '? %‘w "li-‘fi/’#\l%% » RXC de £ Hp u"!—? B %a,»%
PR R 2RI 2t £ IR L N P
AR L A R 0T, 1117 + % o

§:®
&4

g
NN

«\‘i (%\» >F

N BEARANTEREAD P I T AF T RITRED AR

%%’ﬁ$1‘~”%§$% Hi ke 2 0r
. Jaw”'%@$~aﬁﬁ:ﬁﬂﬁw;;#£ﬁ
A S ljéi?f AR RN ixﬁbt?'ﬂﬁ;}?zﬁé&? N
TodBAR2F 0 N2 FATAFEF 198 ~ $4T8iF+ g 0 ‘%uj
T2

Dot h21i%E2 v BTF > £HARIPHETY %2
MEELFT A A E ~ 3¢ S BEEA G HEA0011295 5 %0
SEELHE O OPRAR S AARLERL LKL IRET
SN E B L W EEEAY P A DH o A
B2 it P Mmoo AT N2 F4361E 29 &
2801 % 35 NI 2 RT > ARF PR OHMERLLES

RN T E XA RN R T

A F-dA R AE~FIAZENE ) 53 A 0 B E

>§t

W\

—=

3

N

Yo

B AR E N RATE S I R ] B ARR

Ll

LA PLIFZ KA Rk E %38 z"if"liﬁav?)ifx%a & &
BAE T £ BT -
7 \Téﬁ:’:‘/:%,!’?” é#\‘jv\.;::}j%l NFFWEFT8IE -

PREERE i F MAF
oA PRA B A Bt ER S0P N o ARFEN R F AP S
ﬁg@’w%_JLé%@ééﬁﬁkiﬁﬁ’%*%%ééé



20p pATHR A 3 (R A) o ded EERF ALY Y
- HERQNFHFFRH T -

bR AGRR NGRS o
i = EN 23 115 = 3 ! 31
F

Mt (FTER/AER)

B[N 4 114 EOEJF A RYR
= {5 TEYF

1 1405, 760~2.295% |p 11477 12p |p 114#87 12p A=2 i % P
Sy 1 U P L AR RN A A
B B FE A210 %
ALEO T ML 0 BT
F 220308 o
2 121,351~ [2.295% |p 1142 7% 12p |p 114#87 12p 422 55 P
AT AL b W REE Y R
B E 22100 48
AZB6 0 T N4 0 Fe 2 B

FEA2203F -

P
i
m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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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豐簡字第967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婉楨  
被      告  江季峯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27,11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應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事項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緣被告前於民國113年1月11日向原告分別借款：①新臺幣（下同）57萬元、②3萬元，並訂立貸款契約（放款帳號為0000-0000、0000-0000），約定借款期間均自113年1月11日起至118年1月11日止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年利率0.575％（目前合計為年利率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）按月計付，如延遲還本時，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將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立即全部一次清償，並按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約定利率百分之10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約定利率百分之20計算違約金。詎被告僅繳納本息自114年7月11日止即未再依約繳付本息，尚積欠原告本金：①405,760元、②21,351元，合計427,111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屢經催討均未償還，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其借款債務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427,11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又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貸款契約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、臺中大隆路郵局存證號碼001129號存證信函等件為證，核屬相符；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正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豐原簡易庭　　法　官  陳泳菖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紀俊源
附表：（新臺幣/民國）
		編號

		計息本金

		利息

		


		


		違約金利率及計算期間



		


		


		年利率

		計算期間

		


		




		1

		405,760元

		2.295％

		自114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


		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



		2

		21,351元

		2.295％

		自114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


		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

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豐簡字第967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  

訴訟代理人  陳婉楨  

被      告  江季峯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27,11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

    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應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

    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事項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緣被告前於民國113年1月11日向原告分別借款：

    ①新臺幣（下同）57萬元、②3萬元，並訂立貸款契約（放款

    帳號為0000-0000、0000-0000），約定借款期間均自113年1

    月11日起至118年1月11日止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依中

   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年利率0.5

    75％（目前合計為年利率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）按月計付，

    如延遲還本時，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將全部借款本金、利

    息及違約金等立即全部一次清償，並按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

    ，按約定利率百分之10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約定利率百

    分之20計算違約金。詎被告僅繳納本息自114年7月11日止即

    未再依約繳付本息，尚積欠原告本金：①405,760元、②21,35

    1元，合計427,111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屢經催討均未

    償還，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其借款債務應視為全部到期。

    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

    被告應給付原告427,11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

    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

    。
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

    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

    之契約；又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

    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分別

    定有明文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貸款契約、放款戶

    帳號資料查詢單、臺中大隆路郵局存證號碼001129號存證信

    函等件為證，核屬相符；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

    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

    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

    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為

    真正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

    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

    許。

四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

    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

    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豐原簡易庭　　法　官  陳泳菖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

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紀俊源

附表：（新臺幣/民國）

編號 計息本金 利息   違約金利率及計算期間   年利率 計算期間   1 405,760元 2.295％ 自114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 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 2 21,351元 2.295％ 自114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 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 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豐簡字第967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婉楨  
被      告  江季峯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27,11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應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事項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緣被告前於民國113年1月11日向原告分別借款：①新臺幣（下同）57萬元、②3萬元，並訂立貸款契約（放款帳號為0000-0000、0000-0000），約定借款期間均自113年1月11日起至118年1月11日止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年利率0.575％（目前合計為年利率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）按月計付，如延遲還本時，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將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立即全部一次清償，並按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約定利率百分之10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約定利率百分之20計算違約金。詎被告僅繳納本息自114年7月11日止即未再依約繳付本息，尚積欠原告本金：①405,760元、②21,351元，合計427,111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屢經催討均未償還，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其借款債務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427,11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又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貸款契約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、臺中大隆路郵局存證號碼001129號存證信函等件為證，核屬相符；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正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豐原簡易庭　　法　官  陳泳菖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紀俊源
附表：（新臺幣/民國）
		編號

		計息本金

		利息

		


		


		違約金利率及計算期間



		


		


		年利率

		計算期間

		


		




		1

		405,760元

		2.295％

		自114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


		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



		2

		21,351元

		2.295％

		自114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


		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

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豐簡字第967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  

訴訟代理人  陳婉楨  

被      告  江季峯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27,11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應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事項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緣被告前於民國113年1月11日向原告分別借款：①新臺幣（下同）57萬元、②3萬元，並訂立貸款契約（放款帳號為0000-0000、0000-0000），約定借款期間均自113年1月11日起至118年1月11日止，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，利息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年利率0.575％（目前合計為年利率1.72％＋0.575％＝2.295％）按月計付，如延遲還本時，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將全部借款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等立即全部一次清償，並按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約定利率百分之10，超過6個月以上者，按約定利率百分之20計算違約金。詎被告僅繳納本息自114年7月11日止即未再依約繳付本息，尚積欠原告本金：①405,760元、②21,351元，合計427,111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屢經催討均未償還，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，其借款債務應視為全部到期。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427,111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又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貸款契約、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單、臺中大隆路郵局存證號碼001129號存證信函等件為證，核屬相符；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，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正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豐原簡易庭　　法　官  陳泳菖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紀俊源

附表：（新臺幣/民國）

編號 計息本金 利息   違約金利率及計算期間   年利率 計算期間   1 405,760元 2.295％ 自114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 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 2 21,351元 2.295％ 自114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 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 







